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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新竹教育大學 98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備忘錄 
一、 時間：98 年 9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10:10 
二、 地點：第四會議室 
三、 主席：曾校長憲政                               紀錄：林靜明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 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副校長室 
因應「教師組工會」政策，教育部配套修正教師法及相關法規，其內容與大專院校相關

者如下： 

一、增訂教師應於一定工作時間內在校服務，其工作時間、超過服務時間處理等事項

之規定，專科以上學校由各校定之。 

二、明定教師組織轉型為提升教師專業及教學品質之組織。 

三、教師權益受損之救濟，得依其性質適用訴願法、勞資爭議處理法之規定，爰刪除

現行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 

四、配合修正之教育法規修正說明對照表如下（表一、表二、表三）： 

 

表一：教師法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修正內容 說明 

第 2條 教師資格檢定與審定、聘任、權

利義務、待遇、進修與研究、退休、

撫卹、離職、資遣、保險、教師組織、

申訴及訴訟等悉依本法之規定。 

 

教師權益受損之救濟，得依其性質適

用訴願法提起訴願或依勞資爭議處理

法之調解、仲裁及裁決等程序提起救

濟。 

第 18 條之 1 教師依法享有權利並負有義

務，基於維護學生之受教權，並應於

一定工作時間內在校服務。 

教師因婚、喪、疾病、分娩或其

他正當事由，得予請假。 

前二項教師之一定工作時 、超

過服務時間之處理、請假假別、日

數、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

理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教育部

定之。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在校服

務工作時間，由各校定之。 

 

為避免各縣市教育機關就教師工作時

間規範不一，並兼顧專科以上學校自

主權責，爰修正第三項增列教師之一

定工時、超過服務時間之處理等規

則，專科以上由各校定之。 

第 20 條 教師之待遇，以法律定之。於完

成立法前，有關各級學校教師本薪、

薪級、起敘薪級、提敘、加給、獎金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擬訂，

教師待遇之法律未立法完成前，教師

待遇、薪級、起敘薪級、提敘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涉及全國標準一致，由

教育部擬訂，報行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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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行政院核定。 

第 26 條 教師得組成提升其教師專業及

教學品質之組織。 

前項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

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

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 

第一項組織之設立，應依人民團

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報

備、立案。 

明定教師組織轉型為提升教師專業及

教學品質之組織。 

第 27 條 （刪除） 配合刪除現行條文第 27 條有關教師

組織基本任務等規定。 
第 28 條 （刪除） 配合刪除現行條文第 28 條有關教師

組織基本任務等規定。 
第 9章 刪除現行第九章申訴及訴訟相關規

定 
教師權益受損之救濟，得依其性質分

別適用訴願法、勞資爭議處理法之規

定，故本章刪除。 
 

第 29 條 （刪除） 1.本條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

規定，刪除。 

2.理由同第 9章。 
第 30 條 （刪除） 1.本條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分

級，刪除。 

2.刪除理由同第 9章。 

第 31 條 （刪除） 1.本條係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級，刪除。

2.刪除理由同第 9章。 

第 32 條 （刪除） 1. 本條係教師申訴評議確定後之執

行及送達，刪除。 

2.刪除理由同第 9章。 

第 33 條 （刪除） 1. 本條係教師再申訴之相關規定，刪

除。 

2.刪除理由同第 9章。 

第 35 條之一 前條第三項之護理教師，其解

職、申訴、進修、待遇、福利、資遣

事項，準用教師相關法令規定。 
 

配合第 9章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刪

除「申訴、」等文字。 

第 36 條之一 （刪除） 刪除理由同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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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條之 1 本法修正施行前尚未終結之申

訴或再申訴事件，應依修正施行前規

定於一年內終結之。 

1.本條新增。 

2.就本法修正施行前已繫屬各級教師

申訴委員會之案件，應依修正施行前

規定於一定期限內辦理終結。 

第 37 條之 2 教師待遇、福利、退休、撫卹、

資遣、保險、一定工作時間及請假等

權利義務事項，於本法及其他與教師

相關之法規已有明定者，不得於團體

協約中約定。 

 

1.本條新增 

2.基於教育之特殊性，對教師之重要

權利均已有完整且一致之規範，如得

依團體協約法協商，將失其規範之意

義。 

 

表二：大學法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修正內容 說明 

第十七條 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理

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 

大學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

教協助之。 

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

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其分

級、資格、聘任、解聘、停聘、不續

聘、申訴、待遇、福利、進修、退休、

撫卹、資遣、年資晉薪及其他權益事

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1.「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

刪除教師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依大

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十條：「研究人

員之解聘、停聘、不續聘及申訴等事

項，比照教師之規定。」復依大學聘

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十條

規定：「專業技術人員之解聘、停聘、

不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

定。」研究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之救

濟，亦應比照教師依訴願法及勞資爭

議處理法辦理，爰配合刪除第四項之

申訴規定。 

2.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刪除） 配合「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刪除本條教師申訴及訴訟相關規定。 

 

表三：教育基本法 

修正條文 修正內容 說明 

第十條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設立教

育審議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負責

主管教育事務之審議、諮詢、協調及

評鑑等事宜。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由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首長或教育局局長為召

集人，成員應包含教育學者專家、家

1.第一項未修正。 

2.為因應未來教師會與教師工會將

並存，教師可自由參加任何教師團

體，非僅限於教師會，且教育審議委

員會之組成已有教師代表，爰配合將

第二項之「教師會」規定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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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會、教師會、教師、社區、弱勢族

群、教育及學校行政人員等代表；其

設置辦法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

之。 

裁示：洽悉。 

 
六、 臨時報告 
報告一 報告單位：總務處 
行政大樓中廊玻璃門重新開放，相關因應配合措施，說明如下。 

一、行政大樓中廊玻璃門因停車場啟用，為安全考量而關閉。關閉期間屢有同仁、學生

與參訪來賓反應出入相當不方便，希望能重新考量開放使用。 

二、98 年 8 月 20 日，校長指示總務處研擬重新開放的相關措施。 

三、總務處基於安全考量，擬在 98 年 9 月 12 日前，完成下列相關措施： 

1.開闢行人專用道：停用兩個停車格，重新劃線做為行人專用道。 

2.增設行人穿越警示標誌：接近行人專用道，裝設行人穿越警示標誌。 

3.增設波浪路面：接近行人專用道，增設數道緩和波浪路面。 

4.開放時段：白天上午 7.00 至下午 6.00 為中廊玻璃門開放時段，夜間因視線不

良會影響安全性，暫不開放。 

四、加強安全宣導：總務處結合學務處、人事室加強教職員工生的安全宣導。 

五、完成上述措施後，配合 98 年 9 月 13 日開學日，重新開放行政大樓中廊玻璃門，

方便師生們使用。 

裁示：經與會人員多方考量，暫不開放。 
 
七、 提案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各系所聘任兼任教師依規定強制參加勞工保險引發本校身心障礙人數及

原住民進用人數不足，應如何因應乙案，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98 年 8 月 5 日台人（三）字第 0980133008 號書函轉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 98 年 7 月 30 日勞保 2字第 0980019664 號函，略以，……公、私立學校之兼

任教師如已參加公教人員保險，……不應再辦理參加勞工保險。勞工委員會 98

年 5 月 1 日勞保 2字第 0980140222 號令規定，受僱從事 2 份以上工作之勞工，

並符合勞工保險條例第 6條第 1項第 1款至 5款規定者，應由所屬雇主分別為

其辦理參加勞工保險。是以，已於一般公司行號任職之兼任教師，於學校兼課

時，該校仍應為其辦理參加勞工保險（如附件一，P.5-8）。 

二、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略以，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

業機構員工總人數在三十四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力之身心障礙者人數，

不得低於員工總人數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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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 98 年 9 月 1 日參加勞保人數（總務處事務組提供）計 166 人，參加公保人

數 249 人，9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系所通過校教評會聘任兼任教師人數計 240 人

（其中約 70 名為公私立學校教職員），依勞委會函示公、私立學校之兼任教師

如已參加公教人員保險，不應再辦理參加勞工保險，另年滿 60 歲及已領過勞工

保險老年給付者亦不需參加勞工保險（依勞工保險條例規定）。 

四、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8 條規定計算本校至少應聘用 18 名身心障礙者

（166+249+170）*3%=18 名；現有身心障礙者計 13 名（其中 3名為重度）加重

計算後計 16 名，兼任教師加保後尚不足 2名。 

五、另依教育部 98 年 8 月 31 日台人（一）字第 0980146916 號函轉行政院勞工委員

會 98 年 8 月 25 日勞保 2字第 0980082166 號函及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98 年

8 月 13 日原民衛字第 0980035644 號函，略以，……按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第 12 條第 1項、第 3項「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於國內員工總人數逾一百

人者，應於履約期間僱用原住民，其人數不得低於總人數百分之一」、「得標廠

商進用原住民人數未達第一項標準者，應向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金之就業基金

繳納代金」……（如附件二，P.9-14）。 

六、本校 98 年 9 月 1 日參加勞保人數（總務處事務組提供）計 166 人，參加公保人

數 249 人，98 學年度第 1學期各系所通過校教評會聘任兼任教師人數計 240 人

（其中約 70 名為公私立學校教職員），總計 585 人，需進用 6名原住民，本校

現僅有 3名原住民，尚不足 3名。 

決議： 

一、依教育部兼任教師人數換算為專任教師人數之計算方式，本校兼任教師人數

應不致造成身心障礙者、原住民聘用人數不足，請人事室行文勞委會說明之。 

二、兼任教師參加勞保所衍生之勞健保費機關補助款支出相關問題，請人事室、

總務處、教務處、會計室會同商討，擬定因應辦法於下次會議提出討論。 

   
八、 臨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關於本校因應 H1N1 停課措施是否修正？請討論。 
說明： 
一、依教育部 H1N1 最新會議結論（9/4）如下： 

1. 專科部及大一班級，可參考 325 停課標準。 
2. 因學校特殊狀況或屬性（如醫療實習院校等），可由各校自行決定。 
3. 一般性學校不建議採用 325 停課標準，請落實自我健康管理、關懷他人、加強

通報系統等措施。 
4. 未來若發生病毒變異，將再做處理。 

二、本校初訂停課流程（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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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目前本校暫不採取 325 停課措施，若有確定病例，通知相關老師及同學，

做好自我健康管理。 
        二、對於確定病例學生，勸導其返家休養，若無法返家休養者，則安排住宿本

校休養宿舍。 
        三、校內 26 個體溫量測點，仍持續運作為教職員生量測體溫。 

教務處課務組 
依通報確定病篩選與其共同修課

同學，並採教育部 325 停課標準，

通知相關老師及同學停課事宜。 

學務處生輔組 
勸導學生返家自我健康管理，並通

知家長協助照料。 

5 天後（含例假日），若身體無異

狀，便可自行返校。 

學務處衛保組 
彙整通報「確定病例」。 


